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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

本次签订《保证合同》金额：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４

，

１７０

万元

●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曹妃甸分行（以下

简称“中行曹妃甸分行”）签署编号为“冀

－１５－２０１３－０２３

（保

１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中泓

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泓公司”）主合同项下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借款的

５０％

（即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主合同项下中行曹妃甸分行已为唐山中泓公司发放的贷款

为

８

，

３４０

万元，其中由公司担保的贷款为

４

，

１７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曹妃甸工业区化工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顺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煤焦油制造项目筹建；技术引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

唐山中泓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００％

的股权；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

任公司（该公司是首钢总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目前以钢铁冶炼、钢材轧制等为

主业。 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唐山中泓公司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２６０．２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１６．５４

万元 （其中： 无贷款，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１６．５４

万元）， 净资产

２９

，

９４３．７１

万元， 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

２０１２

年度无营业收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唐山中泓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６１０．０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６６．３０

万元

（其中：无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６６６．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９

，

９４３．７１

万元，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无营业收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行曹妃甸分行签订《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

５０％

（即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目前，本合同的主合同项下中行曹妃甸分行已为唐山中泓公司

发放贷款

８

，

３４０

万元，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止。 公司为唐山中泓公

司向中行曹妃甸分行借款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

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泓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项目建设。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限内，公司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８

，

５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

托贷款，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唐山中泓公司提供担保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

额度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

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６

，

７９５．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４．４５％

，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子公

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６６

，

８７５．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７５０．００

万

元，为子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

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泓公司提供担保

４

，

１７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保证合同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唐山中泓公司营业执照

５．

唐山中泓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

●

本次签订《保证合同》金额：

２

，

５５０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

●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双滦支

行（以下简称“工行双滦支行”）签署编号为“

０４１１０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双滦（保）字

０００７

号”的《保证

合同》，为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德中滦公司”）主合同项下

５

，

０００

万元借

款的

２

，

５５０

万元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承德双滦区滦河镇

法定代表人：何云生

注册资本：

７７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的加工、销售。

承德中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承德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承钢”， 承钢为河北钢铁集团一级子公司。 承钢目前以钒钛产品和冶炼、

轧制含钒钛低合金钢材为主业，逐步形成从采、选、运到冶、炼、轧、钒完整的钒钢生产体

系。 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４９％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承德中滦公司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２３４

，

３９９．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５

，

１４４．５７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２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６５

，

１４４．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６９

，

２５５．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

３３０

，

６７０．５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９９７．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４

，

１０１．１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承德中滦公司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８８

，

９２５．８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１６

，

８６７．８２

万元 （其中： 贷款总额

２７

，

５４８．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６

，

８６７．８２

万元），净资产

７２

，

０５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

实现

１５３

，

１８７．８４

万元，利润总额实现

３

，

０６４．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２

，

６１９．９３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工行双滦支行为承德中滦公司提供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止。 公司为承德中滦公司向工行双滦支行借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２

，

５５０

万元提供

担保，该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承德中滦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限内，公司向承德中滦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９

，

８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

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承德中滦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７５０

万元， 发放委托贷款

７

，

５４８

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额度

１９

，

５０２

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

任何担保，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６

，

７９５．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４．４５％

，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子公

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６６

，

８７５．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承德中滦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７５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

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４

，

１７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保证合同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承德中滦公司营业执照

５．

承德中滦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１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

●

委托贷款利率：

７．２％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根据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开滦财务公司”）、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炭素化工公司”）签署编

号为“

ＷＴＤＫ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此委托贷款主要

用于炭素化工公司生产经营支出，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止，贷款利

率为

７．２％

， 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

金。

炭素化工公司向开滦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放委托贷款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限内，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２６

，

４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炭素化工公司提供担

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发放委托贷款

１３

，

４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或委托贷款剩余额度

１

，

０００

万元。

二、委托贷款对象

／

借款人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北

注册资本：

１２

，

９０４．４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房承宣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和销售煤焦油衍生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包括煤沥青、溶剂、炭

黑油、轻油、洗油、工业萘、粗酚油）

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００％

的股权；考伯斯毛里求斯公司（该

公司是考伯斯澳大利亚私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投资控股性公司；该公司的最终控

制人为考伯斯公司，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的匹兹堡，是全球

最大的煤焦油加工产品的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河北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原唐钢股份、邯郸钢铁和承德钒钛三家上市公司强强联合、通过

证券市场吸收合并组建的特大型钢铁企业，目前以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为主业。 该公司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其

１９％

的股权。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炭素化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５３

，

２５５．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２

，

３７１．２３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４０

，

７０９．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５４６．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

９７

，

８８８．６２

万元，利润总

额实现

７６３．９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６１．４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炭素化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５３

，

３７０．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０

，

２５３．５３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３１

，

２６９．７７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

４０

，

２５３．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１１７．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实现

５３

，

０４２．５２

万元，利

润总额实现

５１０．１４

万元，净利润实现

４５４．９７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

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

１４０

，

９００

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发放

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

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

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子公司炭素化工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

１３

，

４００

万元， 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８

，

５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３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

易）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０１

号、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０２

号），公司向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发行

３０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股股份购买相关标的资产，即远东控股拥有的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３０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４２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股。

公司本次向远东控股发行的股份， 远东控股自认购取得并完成股权登记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予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９

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４２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股变更为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股增加到

９９０

，

０４３

，

３６８

股。

远东控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由

３０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股增加至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远东控股作出如下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远东控

股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予转让。

承诺至今，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华泰联合证券就远东电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１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了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中做出的限售承

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远东电缆及相关股东不存在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形。

２

、 本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等事

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３

、华泰联合证券对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

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１４

，

８６５

，

３６８

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数

量

（

股

）

１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６２．１０％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０

合 计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６２．１０％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

股份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７５，１７８，０００ ６１４，８６５，３６８ ９９０，０４３，３６８

股份总额

９９０，０４３，３６８ ９９０，０４３，３６８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４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志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将刘志君

先生简历公告如下。

刘志君，男，汉族。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 曾任无锡远东电缆厂

地区总经理，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合肥供电公司电力电缆厂厂

长，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远东买卖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呼和浩特至准格尔铁路工程

ＨＺＳＧ－

２

标段、

ＨＺＳＧ－３

标段和

ＨＺＳＧ－５

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３９４

，

３８７

万元；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乌兹别克斯坦安革连

（

Ａｎｇｒｅｎ

）至琶布（

Ｐａｐ

）电气化铁路隧道设计、供应、施工、安装、培训和试运行

总承包工程，中标价

４．５５

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２７８

，

５４２

万元；

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石家庄至济南铁

路客运专线齐济黄河桥标段站前工程，中标价人民币

２３５

，

１３３

万元，工期

１４６０

日历天；

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联合体

中标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闽赣段 “四电” 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 信息系统

ＨＦＭＧＳＤ

标段，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人民币

２１７

，

８６７

万元，工期

３９６

日历天；

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中标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洪湖段一期土建工程施工

ＨＨＴＪ－１

标段、咸

宁西段土建工程施工

ＸＮＸＴＪ－１

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２１５

，

８９９

万元，工期分

别为

２４

个月和

２０

个月；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

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项目

ＴＪ１

标， 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人民币

１８２

，

６００

万元，工期

３９

个月；

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成都至蒲江铁路

站前工程

ＣＰＺＱ－２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１７２

，

５０２

万元，工期

９１２

日历天；

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

客运专线甘肃段站前工程

ＢＬＴＪ－１４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１５８

，

３４５

万元，工期

５３

个月；

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

目建设，中标价人民币

１３６

，

１７９

万元，工期

６４６

日历天；

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海省成都至香日

德公路花石峡至久治（省界）段公路工程

ＤＪ１６

标段、

ＨＤ６

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

币

１２７

，

６８１

万元，工期均为

１１８８

日历天；

十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西藏国道

３１８

线林

芝至拉萨公路改造工程林芝至工布江达段第

２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１１０

，

８１９

万

元；

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西梧州至柳州高

速公路工程

ＮｏＡ０１－９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１０９

，

４５８

万元，工期

２４

个月；

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中标贵安新区金马路道路工程土建施工第

１

标段、

４

标段， 中标价合计

人民币

１０３

，

６９４

万元，工期均为

２００

日历天；

十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南京至安

庆铁路芜湖等

６

座车站站房工程

ＮＡＳＺ－８

标段， 中标价人民币

１００

，

３４１

万元，工

期

１０９３

日历天；

十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

铁大桥公路接线路基工程

ＬＪ－０４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９４

，

１４３

万元，工期

２４

个月；

十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佛山至肇庆城

际轨道交通大冲至肇庆段站前及全线铺轨工程

ＧＺＺＨ－１０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８６

，

９５０

万元，工期

８８３

日历天；

十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招远市城市建设工

程科技孵化中心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中标价人民币

８２

，

５７３

万元，工期

３２

个

月；

十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温州市域铁路

Ｓ１

线

一期工程土建

ＳＧ１４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８０

，

９８５

万元，工期

３２

个月；

十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陕西省西咸北环线

高速公路路基桥梁工程施工

４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６９

，

１３７

万元，工期

５４８

日历

天；

二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海省共和至玉树

公路改扩建工程

ＳＧＤ３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６９

，

０００

万元，工期

１０９５

日历天；

二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太原市南环中街

太榆路立交工程施工，中标价人民币

６３

，

４８６

万元，工期

３７０

日历天；

二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四川省桃园（川

陕界）至巴中高速公路工程第

ＬＪ１

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６３

，

４４１

万元，工期

５４

个

月；

二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招远市城市建设

工程文化中心项目，中标价人民币

５９

，

８７２

万元，工期

３０

个月；

二十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轨道

交通三号线一期工程第二十三标段土建工程项目， 中标价人民币

５６

，

７７４

万

元，合同工期

５４０

日历天；

二十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青岛地铁汽车东

站与深圳路辽阳路立交工程，中标价人民币

５５

，

７７４

万元；

二十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罕台川集运站专

用线工程，中标价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工程中标价或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３

，

３７５

，

５８２

万元， 约占本公司

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的

６．９９ ％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９

股票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没有补充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已获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驻地经营大楼

１２０１

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委托代理人共计

６

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合计为

２０１

，

１１２

，

１１５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例为

３４．５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任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由高祥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原章程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现修改为：第八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具体

由董事会决议确定。 ”

同意股数为

２０１

，

１１２

，

１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弃

权股数为

０

股，反对股数为

０

股。

（二）《关于增补郭琴女士、杜建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选举表决方式。

１

、同意郭琴女士的投票数为

２０１

，

１１２

，

１１５

股，当选为公司董事。

２

、同意杜建方先生的投票数为

２０１

，

１１２

，

１１５

股，当选为公司董事。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潘兴高律师和李杰利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鲁抗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经营大楼

８０４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通讯形式下发。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１２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２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郭琴女士主持，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郭琴女士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郭琴女士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十九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Ａ

股简称：云天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目前，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停牌，现因相关程序

正在进行中，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

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待有关事

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

签订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宇通”）与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陆路交通部及下属的

ＦＯＮＴＵＲ

公司签订了

２０００

台

宇通客车及公交运营管理系统等的销售合同，该合同总金额

３．５３

亿美元（不

包含增值税），支付货币为美元，资金来源为中委基金，预计一年内交货完毕。

该合同顺利履行后，将对公司交货期所在会计期间的财务指标产生较大影

响。

该合同自香港宇通收到预付款之日起正式生效。 目前，香港宇通尚未收

到预付款项，该合同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有最新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６１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收到公司

财务总监李凯军先生的辞呈。 李凯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李凯军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的申

请自辞职函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李凯军先生在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后，不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李凯军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６２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收到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马昕先生的辞呈。 马昕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原有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 马昕先生辞职后，董事会现有董事

８

人。

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公司章程》规定人

数的

２／３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马昕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马昕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的申请自辞职函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 马昕先生在辞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马

昕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

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谨向马昕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２５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４．４０

元，本公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３８３

，

０８２

，

３４８．８０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共计

８０

，

８２２

，

８７８．７６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全部到位，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３

）验字第

６０７３９８０４＿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土门支行（以下称“开户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３７０００２１８２９２０００５５６３１

，扣除发行费用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产生利息收入人民币

１

，

３６８

，

９８８．３３

元，专户余额合计

人民币

３

，

３０３

，

６２８

，

４５８．３７

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账号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存储金额如下：

开户单位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

元

）

中国西电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土门支行

３７０００２１８２９２０００５５６３１ ３

，

３０３

，

６２８

，

４５８．３７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有权随时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４

、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机构。

５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应当及时以传真或其

它双方认可的书面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

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保荐机构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９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简称：国富浩华）的《名称变更通知函》：国富浩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了合并，并

于

４

月

３０

日签订了《合并协议》。 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更

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正式启

用新名称。 此前国富浩华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 相应的责

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我公司获知第一大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银基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质

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６％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质权人申

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该股权质押用于向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

押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银基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９

，

００９

，

２６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６３％

，已累计质押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４．６３％

。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补充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现对报告补充如下：

附件

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８，５４５．３５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９，５１８．５６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２０１０

年

： ２７，７３４．０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２０１１

年

： ３４，４３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 ３７，７３８．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１９，６１５．７４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新 型 表 面

贴 装 发 光

二 极 管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新 型 表 面

贴 装 发 光

二 极 管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１９，１８９．０７ １９，１８９．０７ １８，８７６．７８ １９，１８９．０７ １９，１８９．０７ １８，８７６．７８

３１２．２９（

注

１）

Ｄｅｃ－１１

２

功率型

ＬＥＤ

及

ＬＥＤ

光源

模 块 技 术

改造项目

功率型

ＬＥＤ

及

ＬＥＤ

光源

模 块 技 术

改造项目

１７，４８１．１１ １７，４８１．１１ １１，０３２．９２ １７，４８１．１１ １７，４８１．１１ １１，０３２．９２ ６，４４８．１９ Ｄｅｃ－１３

３

ＬＥＤ

背光源

技 术 改 造

项目

ＬＥＤ

背光源

技 术 改 造

项目

７，４６６．８３ ７，４６６．８３ ４，３５６．０３ ７，４６６．８３ ７，４６６．８３ ４，３５６．０３ ３，１１０．８０ Ｄｅｃ－１３

４

半 导 体 照

明 灯 具 关

键 技 术 及

产业化

半 导 体 照

明 灯 具 关

键 技 术 及

产业化

６，２９６．０５ ６，２９６．０５ ２，９４３．３２ ６，２９６．０５ ６，２９６．０５ ２，９４３．３２ ３，３５２．７３ Ｄｅｃ－１３

５

超 募 资 金

归还贷款

超 募 资 金

归还贷款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０ －

６

新 厂 房 及

动 力 建 设

项目

新 厂 房 及

动 力 建 设

项目

１３，２０３．１２ １３，２０３．１２ ３，８０７．８４ １３，２０３．１２ １３，２０３．１２ ３，８０７．８４ ９，３９５．２８ Ｄｅｃ－１３

７

土地款 土地款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７８０．１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７８０．１０ １９．９０（

注

２） Ｄｅｃ－１０

８

新 型

ＴＯＰ

ＬＥＤ

制造技

术 及 产 业

化项目

新 型

ＴＯＰ

ＬＥＤ

制造技

术 及 产 业

化项目

２２，４７９．８６ ２２，４７９．８６ ２１，０１８．３８ ２２，４７９．８６ ２２，４７９．８６ ２１，０１８．３８ １，４６１．４８ Ｄｅｃ－１３

９

超 募 资 金

投资

“

国星

半导体

”

超 募 资 金

投资

“

国星

半导体

”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 Ｄｅｃ－１３

１０

品 牌 与 渠

道 建 设 项

目

品 牌 与 渠

道 建 设 项

目

９，０２９．３１ ９，０２９．３１ ４，８４１．７１ ９，０２９．３１ ９，０２９．３１ ４，８４１．７１

４，１８７．６０

（

注

３）

Ａｕｇ－１３

１１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项

目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项

目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４８

７３８．５２（

注

４）

Ａｕｇ－１３

１４８，５４５．３５ １４８，５４５．３５ １１９，５１８．５６ １４８，５４５．３５ １４８，５４５．３５ １１９，５１８．５６ ２９，０２６．７９

注

１

：由于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技术改造项目中所含新建厂房竣工日期有所延后，为不影响项

目效益的实现，本项目生产设备暂时安置在公司原有厂房内，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达产。 公司对本项目生

产设备达产后仍陆续投入部分新建厂房及基建资金，待新建厂房竣工后再予搬迁。

注

２

：公司购买该地块最终实际购买价格略低于当初预计。

注

３

：公司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至本报告截止日已初步建成一批渠道销售网络，并开始对公司品牌

知名度的提升及销售渠道的开拓发挥积极作用，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在现有

初步渠道网络的基础上待后续进一步投入以完善和扩展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注

４

：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基础功能已开发完毕，能够满足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基本需要，目

前实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

ＥＲＰ

系统建设的结余资金及待后续投入的高级模块、 系统

的投入之用。

附件

２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注

１

单位： 万元

实际投资项

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累

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

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

新型表

面贴装

发光二

极管技

术改造

项目

７３．３０％

（

注

２

）

６

，

９３７．００

（

注

３

）

４

，

６８８．６３ ３

，

７６５．３１ ８

，

１２０．８２ １９

，

９０９．１７

是

（

注

４

）

注

１

：本表格比较对象为本鉴证报告截止日前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可直接产生效益的生产型项

目。

注

２

：由于本项目为技术改造项目，其产能利用率难以与原有

ＳＭＤ ＬＥＤ

产能利用率分别测算，因此

此处测算的累计产能利用率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至截止日累计的

ＳＭＤ ＬＥＤ

总体产能利用率。

注

３

：根据公司发行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本项目计算期年均税后利润为

６

，

９３７

万元。

注

４

：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达产，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为达产前的建设期及量产

期，实现效益较少，

２０１２

年达产后，即实现效益

８

，

１２０．８２

万元，超过了承诺的计算期年均效益水平。

因上述补充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